东莞市大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
购房信息登记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       
	购房合同基本信息

	购房人基本情况
	姓名/名称
	
	联系电话
	
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身份证号码
	

	共同购房人基本情况
	姓名/名称
	
	联系电话
	
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身份证号码
	

	不动产基本情况
	类型
	□车位，□住宅，□公寓，□商铺
	建筑面积
	

	
	具体坐落
	【示例：东莞市樟木头镇帝豪路1号汇景香樟公馆（二区）十六号地下室车位2126】

	
	来源路径
	□购买型，□法拍型，□抵债型

	
	购买目的
	□自住，□投资

	合同及其履行情况
	合同签署日期
	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	合同总价
	人民币            元

	
	网签备案
	□已备案，□未备案，原因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
	备案号
	

	
	预告登记
	□已办理，□未办理，原因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
	预告登记号
	

	
	付款方式
	□银行转账，□现金，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

	
	价款支付情况
	□全部付清；
□未付清，已支付的金额为人民币        元，未支付的金额为人民币     元

	
	价款支付
	一次性
	是否已全款支付
	□是，□否

	
	
	按揭
	首付金额：       元
	按揭金额：       元

	
	
	
	是否已申请银行贷款？
	□是，具体银行为：           

	
	
	
	
	□否

	
	
	
	银行是否已审批未发放贷款
	□是，□否

	
	
	
	是否正常还贷
	□是，□否

	
	
	分期
	总共分为几期
	

	
	
	
	已支付几期
	

	
	
	
	是否愿意支付剩余款项
	□是，□否

	
	
	定金
	是否仅支付定金或诚意金
	□是，金额为         元；□否

	
	
	
	是否愿意支付剩余款项
	□是，□否

	
	
	

	
	支付方式
	□全款，□按揭

	
	抵押情况
	□无抵押；□已抵押，抵押权人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过户情况
	□已过户，过户日期为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□未过户，原因为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交付情况
	□已交付，交付日期为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□未交付，原因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使用情况
	□自用，□出租，□空置，□其他               

	
	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情况
	□未交存；□已交存，金额为人民币              元

	
	已交办证费用
	□契税，金额为人民币        元；□代办费，金额为人民币        元    

	是否在东莞市内拥有
其他住房
	□是，套数为        ；□否

	购房人诉求
（交房办证或退房退款中择一勾选，如有其他诉求请自行填写）

	□交房办证，       □退房退款

	[bookmark: _GoBack]退房退款主张构成
	购房款本金
	人民币              元

	
	利息、违约金
	人民币              元

	
	其他债权金额（已缴纳契税、维修基金、办证费用等）
	人民币              元

	
	合计总额
	人民币              元

	□诉讼，□仲裁，□执行
	诉讼或仲裁情况：□未结案            □已结案
案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院/仲裁机构：
法官/仲裁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

	
	执行情况：□未申请   □已申请   □已终本   □执行完毕
案号：                 法院：
法官：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

	其他诉求
	

	个人信息确认

	【送达方式及地址确认】购房人同意与该案相关的文件按下述“购房人送达方式及地址”载明的信息进行送达。如下述送达信息一旦发生变更，保证自变更之日起2日内书面通知管理人。因前述信息变更未及时通知管理人，由购房人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。管理人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（http://pccz.court.gov.cn/pcajxxw/index/xxwsy）以及本表载明的邮寄地址、电子邮件、电话短信等方式公告、送达有关材料的，视为管理人已送达、告知。

	收件人
	
	联系电话（手机号）
	

	邮寄地址
	
	电子邮箱
	

	【购房人收款账户信息确认】为便于购房人受领分配款项，购房人应当如实提供准确的一类银行账户，如购房人提供的银行账户信息有误导致无法受领分配款项，购房人自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。

	户  名
	
	账  号
	

	开户行（具体到支行）
	

	购房人保证提供资料及情况的真实、合法、完整，如因信息不全或信息有误造成任何不利后果，均由购房人自行承担。

购房人（签名+按捺指模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委托代理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报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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